泉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公开招聘

编外工作人员的公告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名编外工作人员，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岗位

泉州市应急管理局危化品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管理员1名。

二、资格条件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年龄要求：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；

3.拥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；

4.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；

5.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；

6.具备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；

7.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招录：

1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2.曾被开除公职的或被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辞退后不满5年的；

3.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，尚未作出结论的；

4.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内外参加邪教组织的；

5.在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查询平台查询有失信记录的人员；

6.现役军人；

7.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；

8.法律规定不得报考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

三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报名

1.报名时间：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月16日。

2.报名方式：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，报名材料统一以“姓名+联系电话”命名压缩发送至281510974@qq.com。

3.报名所需材料为：

（1）《编外工作人员报名表》；

（2）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扫描件；

（3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电子版扫描件；

（4）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）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：报名结束后，我局将进行初步审核，资格审查合格者入围考核环节。

（三）考核：考核方式为面试，面试时间、地点另行电话通知。重点考察应聘人员的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、应急应变能力及与岗位匹配的专业素养、实操技能等，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以考核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1:1比例确定体检对象。

（四）体检：体检参照福建省公务员考录现行体检标准执行，体检费用由体检人员自行承担。

（五）政治审查：对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员，需提供由户籍所在地综治部门出具的综治证明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核实情况和与招聘条件匹配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发现违法、违规及其他不宜聘用事宜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
四、聘用、待遇

（一）聘用：拟聘用人选由局党委研究确定，按有关规定统一办理劳务派遣手续。

（二）待遇：聘用人员签订合同后，薪酬待遇按泉州市应急管理局薪酬标准执行，包含基本工资、工龄工资等，依法缴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及工会福利。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应聘人员报名时须认真阅读岗位招聘资格条件，确认自己符合岗位条件，方可报名。面试合格后，应聘人员须如实提供岗位要求相关材料，如有弄虚作假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
（二）应聘人员在本次招聘考试过程中如有招聘政策等相关问题，可通过电话咨询，联系人：姜女士，联系电话：0595-22374213（工作日上班时间，上午8:30-12:00，下午2:30-5:30）。

（三）本公告仅适用于本次招聘工作，未尽事宜由本单位负责解释。

